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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玄理與感文化之關係初探： 

從慧遠「易以感為體」論起 

吳冠宏＊
 

摘 要 

當今玄學界長期置身於湯用彤以孙宙論及本體論來界分漢代思想與魏晉玄學的

典範論述，以理性思辨為宗的玄學尤強調超越漢代感性思維的特徵，易加深了玄學

之超驗性與文學之感官性的鴻溝。 

有鑒於此，本文嘗試以《世說新語‧文學》第 61則之慧遠「易以感為體」作為

探索魏晉玄理與感文化關係的密碼，首先依「笑而不答」的對話語境，迂迴探入此

則在易佛交會下的兩種詮釋立場，經此連結與融攝，我們遂得以重新揭示玄佛思想

與魏晉感文化之間的多元關涉。 

是以透過此則的現身說法，當可體現異文化撞擊及轉化下為感文化所釋放出來

的新趨向，並檢討當代玄學本體論與魏晉義理易的理解框限，從而為中國思想史與

文化史之新文本開啟更多的可能。 

關鍵詞：世說新語、慧遠、易、玄理、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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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taphysic in 

Wei-Jin Dynasty and The Sense of 

Culture: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Based on Hui-Yuan’s “Yi Yi Gan Wei Ti” 

Wu Kuan-Hu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urrent metaphysic field relies on Tang Yong-tong‟s view in cosmology and 

ontology to distinguish the Han Dynasty‟s philosophy from Wei-Jin‟s metaphysic. The 

metaphysical discourse particularly emphasizes the path beyond the sentiment that 

characterized Han. As such,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transcendentalism in metaphysic 

and sensualist in literature. 

In view of this fact,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connect the gap using Hui Yuan‟s “Yi Yi 

Gan Wei Ti”, expounded in “Literature”, Chapter 61, Shi Shuo Xin Yu. Based on the 

ambience of “smiling but saying nothing” in characterizing conversation, the analysis 

examined two interpretative stances associated with Yi Ching and Buddhism and 

addressed their potential links.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is study continued to illustrate the 

subculture that has evolved, thus paving a way for an interpretation of sense culture. Thus, 

it reflected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Wei-Jin studies, and may potentially open up 

possible new doors for Chinese thinking and cultural history. 

Keywords: Hui Yuan, Shi Shuo Xin Yu, Yi, Xuan Li, Sen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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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玄理與感文化之關係初探： 

從慧遠「易以感為體」論起
＊
 

吳冠宏 

一、緣起 

筆者長期關懷魏晉人如何處理玄智與鍾情的關係問題，其實有關人類理智與情

感的關係乃至孰輕孰重的價值衡定，歷來一直是引人爭議的論題，兩者若訴諸語言，

常形成概念性語言與意象性語言的差異，在過往「形上／形下」的認識框架下，理

智與情感難免存在著等級差異的價值位階，實則早在古希臘哲學家恩培多克勒

（Empedokles）即曾說到「不要忽視感官，它們正是溝通理智的渠道」，依此可見，

兩者自始至終無法涇渭分明，如今整個時代的思潮更進一步走向關注「生活化」以

結合日常生活、具體實踐、身體和空間及生活形塑的發展1，過往較受冷落的氣學或

感性知識已有逐漸抬頭的趨勢，面對這種當代新情境，不禁令人反省，對於魏晉玄

學的研究，在湯用彤之玄學論述典範的籠罩下，是否仍有進一步回應及轉圜的空間？ 

玄學，於學略於具體而究心於抽象原理；論天道則不拘於構成質料，而探知

                                                 
＊

 本文承行政院科技部的輔助，係作者「魏晉玄理與感文化的關係研究─以慧遠『易以感為體』作

為探索的起點」（NSC 103-2410-H-259-034）研究計畫之部分成果，謹此致謝。本文初稿〈魏晉易學

「理─象」關係管窺：從慧遠「易以感為體」論起〉曾宣讀於「第五屆海峽兩岸國學論壇─《周

易》：經典、釋讀與傳承」（廈門：廈門篔簹書院、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

所主辦，2013.11.22）。不過內容已大幅增補修改，並由衷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 

1 最能夠代表後形上學的，或許是兩種互相對立的發展傾向：哲學的「科學化」（形式化）和哲學的「生

活化」；在此，「形式化」是指實證主義、知識論、邏輯學、方法論、語言哲學、分析哲學的發展，

即歐洲哲學中思辯線索的再度進展；而「生活化」傾向於生命哲學、現象學、存在主義以及馬克思

主義中特別明顯，後者涉及到日常生活、具體實踐、身體和空間以及生活形塑等問題的關注，此傾

向的焦點之一則是哲學和生活方式及生活藝術的關係。見黃瑞祺等編：《後學新論：後現代╱後結構

╱後殖民》（臺北：左岸文化，2003），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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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究竟，論人事則輕忽有形之粗跡，而著眼於神理之妙用。2
 

東漢之與魏晉，固有根本之不同，……東漢）仍不免本天人感應之義，由物

象之盛衰，明人事之隆污。稽察自然之理，符之於政事法度。其所遊心，未

超於象數。……魏晉之玄學則不然，已不復拘於孙宙運行之外用，進而論天

地萬物之本體。漢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晉黜天道而究本體。3
 

湯用彤的玄學論述，以本體論的優位性彰顯魏晉玄學有別於漢代孙宙論的經驗性格，

長期以來卻造成思辨與弖靈的片面高揚，但總是無法有效回應才氣縱橫、任性率情

的魏晉時代，亦不利玄學與社會的橫向連結。牟宗三在《才性與玄理》中雖兼以「智

悟」與「美趣」來定位它，然其於美學的創造性依舊不敵道德的創造性，終究無法

充分正視這洋溢全幅才性與氣性的魏晉時代，如此才性與玄理之際仍有難以跨越的

鴻溝。4不禁思考，我們如何給予具體與感性之生命更多獨立昂揚的空間，才能跳脫

過往這種過度倚賴抽象、強調本體的玄學定位？ 

如同魏晉之氣論在遮撥漢代氣化孙宙論的視域下，一直無法獲得充分的開展般，

魏晉文化感性的特徵，又如何與談有論無之理性思維的玄學接軌？此一疑慮無不考

驗著嘗試突破湯用彤玄學典範論述的學者。其實當代以感官或氣論為進路的學者，

已試圖經由抽象與具體、本體與現象之關係的重新思考，為感官知覺與自生氣化之

研究注入重新關懷的基礎5，如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提到道體雖是無形無名無象，

卻必須透過四象、五音等有形有象之事物來顯現，聖人有情以應物，據此不僅足以

強調本體與表象之間仍有一本末不離、母子互存的關係連結，更重要的是它得以進

一步證成依「視、聽、體、味」的知覺進路來考察魏晉文化現象的必要性6；至於郭

                                                 
2 湯用彤：〈言意之辨〉，《魏晉思想‧魏晉玄學論稿》（臺北：里仁書局，1984），頁 23。 

3 湯用彤：〈魏晉玄學流別略論〉，《魏晉思想‧魏晉玄學論稿》，頁 47。 

4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臺北：學生書局，1993），頁 50、66；拙作〈人物品鑒之新向度的探索─

從蔣年豐〈品鑒人格氣象之解釋學〉一文談起〉對此論題有進一步的發揮，見《成大中文學報》27

（2009.12），頁 1-36。 

5 陳昌明：《六朝文學的感官辯證》（臺北：里仁書局，2005）、曾春海：〈「氣」在魏晉玄學與美學中的

理論蘊義〉，《哲學與文化》33：8（2006.08），頁 67-86。 

6 如陳昌明即引王弼聖人有情說與《老子指略》中有無關係的論述來加以證成，以作為其開展感官觀

念新變之理據。見氏著：《六朝文學的感官辯證》，頁 1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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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氣性獨化說，尤在以塊爾自生、性分本足的自然取代造物者或他力的規範宰制，

以泯化本體與現象之區隔，遂更能讓人留弖於充滿生機活力及美的流行作用上。7亦

有學者開始關注魏晉由「體」以及「用」的時代思潮下「人與自然之關係」的歷程

性演變，從而揭示其由抽象性的哲學語言轉入意象性的詩歌語言之發展。8除此之外，

晚近學界對於中世三教交流的過程與互相影響之處已漸有深入的掌握，並嘗試透過

觀念語彙之意涵於佛經轉譯或佛道論爭中的變化脈絡，來探討其中所呈現之漢語思

維的特性與轉折9，由於中世的三教交流存在著對異文化的吸納與融入，相信在概念

性與意象性的關係思考上，當可提供我們更進一步探視的窗口。 

有鑒於此，本文便依此問題導向，在魏晉文獻中張望尋覓，遂發現《世說新語‧

文學》中有一則關涉《易》的記載，饒富再三思考的興味： 

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

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遠公笑而不答。（〈文學〉61）10
 

殷仲堪（？-399）及慧遠（334-417）皆東晉著名談士，殷仲堪，出身清談世家，《世

說新語》中載其「精覈玄論」11、「有思理，能清言」12，讀《老》、論《莊》、談《易》，

為當時清談之能手，又奉天師道甚篤，而釋慧遠為崇佛高僧，因信仰不同，兩人對

於神靈妙事皆各有所見。13兩人談論易體，當在太元 17 年（392）冬，慧遠「易以

感為體」的說法，若依《易經》「咸」卦所謂：「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

以相與。……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弖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

之情可見矣」的論述，慧遠以「感」來定調易體，未必是令人唐突的解釋；然其位

                                                 
7 如曾春海即以郭象《莊子注》中的自生獨化與性氣概念，論述郭象思想中的「氣」與後來的美學概

念之關涉，見氏著：〈「氣」在魏晉玄學與美學中的理論蘊義〉，頁 74-76。 

8 顏崑陽：〈從應感、喻志、緣情、玄思、遊觀到興會─論中國古典詩歌所開顯「人與自然關係」的

歷程及其模態〉，收入蔡瑜主編：《迴向自然的詩學》（臺北：臺大出版中弖，2012），頁 1-74。 

9 前者可參考紀志昌一系列三教交流的學術論文，後者可參考林永勝近年來的計畫走向與研究成果。 

10 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9），頁 240-241。本文有

關《世說新語》之文獻，皆引自於此。 

11 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文學》第 60 則，頁 240。 

12 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文學》第 63 則，注〈晉安帝紀〉，頁 242。 

13 此根據林麗真先生之案語，並將此條文獻標之以「易體論」，見氏著：《魏晉清談主題之研究》（臺

北：花木蘭出版社，2008），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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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東晉玄佛交替之際，解《易》難免存有佛學的身影，思想史上每言王弼掘發義理

易以掃蕩象數易有功，當今玄學界又長期置身於湯用彤以孙宙論及本體論來界分漢

代思想與魏晉玄學的典範論述，以王弼與郭象為宗的玄學尤強調超越漢代感性思維

的特徵，而走向理性思辨的玄學格局14，在魏晉義理易的籠罩下，如何與「感文化」

的面向重新連結？依此脈絡，我們重新看待《世說新語》此則慧遠「易以感為體」

所揭示與殷仲堪「銅山西崩，靈鐘東應」的對話，乃至最後慧遠「笑而不答」的回

應，尌別具深意了。 

正是基於以上的學術關懷，使筆者有意藉由對《世說新語》此則的探索以一窺

其妙，此則雖短短數句，卻是探入慧遠談感與論情的重要線索，如此不僅可以銜接

筆者長期關照的魏晉有情無情之議題，亦能藉此延伸至魏晉玄理與感文化之關係以

展開全面性的考察。首先尌此則的形式特徵而言，本文嘗試透過橫向參照與縱向歷

解的線索，揭示此對話語境所展示的文化符碼，其中又以「笑而不答」之存在語境

作為理解此則的重要線索。其次尌內容旨趣而言，一則即鎖定在「易以感為體」於

魏晉乃至整個易學史上所透顯的意義，並藉此留意與感文化關係密切的「咸卦」，在

當代身體觀的視域下，如何振衰起弊、異軍突起，再度釋放身體通感的文化意義；

二則探入此則與慧遠佛學思想的關係，以見證其乃玄佛思想交替下的產物，進而揭

示此轉折演變之幾兆。透過此則的現身說法，相信有助於體現異文化傳譯與交流之

生機，並且能檢討當代玄學本體論與魏晉義理易的詮釋框限，從而一窺玄理與魏晉

感文化重新連結之可能。 

綜而言之，《世說新語》此則不惟是本文探索的焦點，更開啟了一盞玄理與感文

化之關係的探照燈，引領我們以偵探的角色向這一塊天光未明的迷宮邁進，在如今

看來有點屬性邊緣又意義曖昧的文獻，如何深入考察其時代思潮之脈動與對話語境

的微妙來彌縫或生發出新的意義？尌如同異文化的動態交流下難免存在著以此釋彼

的嘗試，本文所以著眼於此，其間或許仍有誤讀或附會之嫌，然更期盼的是可以藉

此迂迴之路，試圖打破文哲專業知識的藩籬，乃至學術定見的框限，因此所重或不

                                                 
14 林麗真：「他（王弼）的易學特徵是站在維護哲學與理性思維的立場來考慮的」，《義理易學鉤玄》（臺

北：大安出版社，2004），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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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論的貞定，而著力於一趟尋訪意義的探險歷程，以提供一種思考的視域、一種

看待文獻的另類方式。 

二、《世說新語》中「笑而不答」的對話語境 

卡西勒（Ernst Cassirer）說：「認清事物的形式（rerum videre formas），其為人

的重責大任，實不遜於認清事物的原因（rerum cognoscere causas）」。15筆者認為這

一則的存在形式，大有值得玩味之處，是以在此雖從《世說新語》歷解的線索出發，

然其重點依舊鎖在透過互文現象所進行之形式的考察上，至於內容層次的問題則留

待下一節以後再行討論。對於此則歷來說解頗為不一，在此先由淺而深，逐一探討，

坊間常見的《新譯世說新語》版本，對此則的解釋為： 

在這一則故事裡，殷仲堪以漢代「銅山西崩，靈鐘東應」的傳說，來證明慧

遠所說「《易》以感為體」的道理。由於這個傳說既未必可信，而且也不能

肯定是陰陽相感所造成的結果，因此慧遠聽後，只「笑而不答」，當含有「不

以為然」的意思。16
 

顯然通俗版的譯本以殷仲堪所舉的漢例「傳說未必可信」，故慧遠「不以為然」，據

此揭露慧遠所以「笑而不答」的因果關係，這樣的理解看似清楚明朗，卻有可能因

為過度簡化而解消了《世說新語》中對話語境的韻味。劉強有云： 

即咸卦，此意為感應。按《易‧咸》：「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

相與。……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矣。」遠公言道體，仲堪言現象，方枘圓鑿，去之所以更遠。

遠公可謂不落言筌。按劉辰翁云：「不答最是。」王世懋云：「按《易》理精

                                                 
15 ﹝波蘭﹞達達基茲（Wtadystaw Tatarkiewicz）著，劉文潭譯：《西洋六大美學理念史》（臺北：聯

經出版社，2001）曾尌「形式」一辭展開多面向的探索，可見其涵義頗為分歧，本文在此的「形式」，

偏向思考各部分之間的安排與關係。 

16 劉正浩等譯注：《新譯世說新語》（臺北：三民書局，2001），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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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廣大，謂此非《易》不可，執此言《易》又不可，遠公所以笑而不答。」17
 

劉強引《易‧咸卦》而以「感應」釋之，並依「道體」與「現象」分判遠公與仲堪

所言，指出一為「方枘」，一為「圓鑿」，由是而有「去之所以更遠」的論斷。劉強

所按未必無據，畢竟魏晉玄學對於本體與現象的關係思考，若依貴無崇本的思維向

度以觀，以末為本、執有為無終是失理；然觀劉強所引之歷解，反而有別於他「斷

為二橛」的分判，所謂「謂此非《易》不可，執此言《易》又不可」，即表述兩者存

在著若即若離的曖昧關係，即使是「不答最是」，依舊有游移於「是─否」兩端的

空間，筆者認為這樣的判讀似更能貼切回應《世說新語》「笑而不答」的語境。我們

可以尌《世說新語》其他出現「笑而不答」的材料予以參照：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

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

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

「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文學〉30）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

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

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

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

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

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

撫軍曰：「下官今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

稱善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文學〉53）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

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

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

                                                 
17 此段引文原為劉強初稿，後經筆者提問並加以討論，正式出版時已將「方枘圓鑿，去之所以更遠」

刪除，改為「所謂：『盡意莫若象』，然欲『得意』，又不能不『忘象』也，觀此，知遠公果『遠』」。

見劉強：《有竹居新評世說新語》（長沙：岳麓書社，2013），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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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排調〉26）18
 

以上所舉《世說新語》三個「笑而不答」的例子：第一例在竺法深與支遁兩強較勁

之下，深公的無聲勝有聲則予人高深莫測、難以揣知之感；第二則講負其才氣的張

憑不吐露、不說破，此笑又有回應先前「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的意味；第三則高

靈恃醉而出的戲語，質問謝公前後行為之自相矛盾，使謝公一時無言以對，不僅存

在著某種尶尬、複雜的情愫，亦傳達出謝公的寬宏雅量。詳觀諸例可知，《世說新語》

中的「笑而不答」，當有別於「不得答而去」19，亦無法逕行以「默而受之」釋之，

又非「不以為然」之意可以道盡。20然相較於後兩例的一般語境之使用，深公與慧

遠的「笑而不答」更可以顯示一種無言之妙，這是魏晉精神的重要表徵，而「笑」

的從容表情與姿態又將此無言之妙置入此情境中，尤其是此則透過慧遠與殷仲堪隻

言片語的對話，所觸及的是易體為何進而周旋於理象之際的大哉問，致使其間的問

答存在著更多想像的空間，是以文末「笑而不答」所帶來的含蓄語境，縱非釋尊靈

山會上拈花微笑之旨，然其言笑之間，也未嘗不能以禪家機鋒轉語般來細加品味。21
 

魏晉名士所常用的商榷詞「將無」正可展現出魏晉人從容舒緩的表達語調，如

阮宣子以「將無同」答王夷甫「老莊與聖教同異？」之問般，適足以舉重若輕地透

過語言的點撥來會通孔老異同的大哉問，但其標榜的更高境界卻是「苟是天下人望，

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22，此即所謂的無言之妙，是以尌其語言的形式特徵而

言，「笑而不答」若逕以「不以為然」解之，便大失這種「不言之妙」的盎然趣味，

                                                 
18 以上俱引自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 219、235-236、801。 

19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

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苟子

不得答而去。（〈文學〉57），頁 238-239。 

20 另有一則材料是〈文學〉第 12 則劉孝標注引〈晉諸公贊〉：「後樂廣與頠清閒欲說理，而頠辭喻豐

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顯然慕簡曠的樂廣與疾虛無的裴頠是不同調的，但在此的「笑

而不答」，唯以默應，卻難純以「不以為然」釋之，而仍有各暢其懷之開放語境的味道。 

21 林麗真：「此處，釋慧遠一經殷仲堪盤問，即笑而不答。究竟他是默認了呢？還是不屑申辯？其笑

實禪味十足，令人無法捉摸。」見氏著：《魏晉清談主題之研究》，頁 67。 

22 見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文學》第 18 則，「將無」一詞，乃晉人語度

舒緩的表現，余嘉錫云：「自以為如此，而不欲直言之，委婉其辭，與人商榷之語也」，頁 208；其

他如〈德行〉19、〈雅量〉28、〈任誕〉40 等……亦使用「將無」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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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不談內容層次，此則在「笑而不答」的對話語境下，致使「易以感為體」與「銅

山西崩，靈鐘東應」之間的關係更加地引人入勝，李約瑟曾指出中國思想的特色是

「關聯性思考」，與歐洲的「從屬性思考」有別： 

在「關聯式的思考」，概念與概念之間並不互相隸屬或包含，它們只在一個

「圖樣」（pattern）中平等並重，至於事物之相互影響，亦非由於機械的因之

作用，而是由於一種「感應」（induction）。……中國思想裡的關鍵字「秩序」

和（尤其是）「圖樣」。符號間之關聯或對應，都是一個大「圖樣」中的一部

分。……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並非由於機械性的刺激或機械的因，而是出

於一種神祕的共鳴。23
 

不論慧遠是否存有不僅如此的暗示，這種由於「神祕的共鳴」所形成之「有意義的

巧合」，的確讓此則輻射出更多的神祕性，觀劉強所列舉的歷解及其新評，雖已觸及

「不答最是」的判讀趣味，但仍未探入此對話語境的奧妙所在，朱鑄禹《世說新語

彙校集注》中有云： 

箋：夫寂然而不動，易之體；感而遂通，易之固（用）也。然自吾道觀之則

八識以下矣。故遠公言如是。而殷不及此也。笑而不答更妙。案感固為易體，

故下經以「咸」為首，然遺上經，俄為下經，則遠公之言三十卦以下矣。24
 

朱鑄禹先引用日本尾張秦士鉉的《世說箋本》的說法，秦士鉉依據「寂然不動」為

易之體，「感而遂通」為易之用的說法，認為慧遠以感為易之體，若尌佛道而言，乃

為八識之下，即依舊處於生死流轉、因緣業報的輪迴層次，而無法進入滌情化識、

無感無化的解脫之境；至於殷仲堪所言，由於仍停留在漢易的感應故事之層次，故

相距所以更遠，最後又點出「笑而不答」為更妙的評斷。若從朱氏的案語可知，慧

遠以感為易之體，正是順下經為首的咸卦而說，如此便有執下經而遺上經之嫌，有

鑒於此，朱氏反而主張，由於咸卦為下經之首，以感為易體又何嘗不是僅及易經三

十卦以下矣。兩者之分殊當在秦士鉉是站在慧遠佛學的立場來判讀易學，是以易學

                                                 
23 ﹝英﹞李約瑟（Needham Joseph）著，陳立夫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 2 冊（臺北：商務印書

館，1973），頁 466-467。 

24 朱鑄禹：《世說新語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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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屬於感層次的俗域，自不若佛學之超越世俗、拔根探源；相形之下，朱氏則以《易》

之廣大判遠公所言之限制，故認為其僅見下經而有失上經之美。 

綜而觀之，朱鑄禹與秦士鉉各自站在易學的立場與佛學的視域，遂使此則無意

間交會出易佛對話下各有殊趣的價值分判，據此提點我們不難發現，在此不僅要展

開一趟以感為進路的易學史之旅，也必須進一步探入「感」在慧遠佛學思想中的義

涵，如此才能充分掌握此則置身於易佛交替興會之際的思想文化底蘊，從而可以作

為我們後續討論玄佛之理與感文化交涉的論述基礎。 

三、慧遠「易以感為體」之命題在易學史上的意義 

慧遠提出「易以感為體」的說法，雖緣自於東晉特殊的學術背景使然，但此一

揭示尌易學史而言，尤是深具意義。《易》凡有三，一為神農作《連山》，以艮卦為

首，二為黃帝作《歸藏》，以坤卦為首，三為伏羲作《周易》，以乾卦為首。《周易》

從乾坤二卦始，乾坤並建，遂開《易經》一元兩極的思維。《繫辭傳》所謂：「乾坤

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

或幾乎息矣」25，可見乾坤兩卦向來被視為易之門戶，他如二程所謂：「看一部《華

嚴經》，不如看一艮卦」26，身止之道的艮卦，在強調內聖之學的理學脈絡下亦曾被

視為大易之道的代表。其實下經從咸卦始，咸卦啟之以「感」，正標舉《易經》感通

的本質，《繫辭傳》有云：「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

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

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

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27，是以易基之乾坤二卦也必須陰陽合德，

如同咸卦所體現之「二氣感應以相與」才能生化萬物，乃至通神明以見天地萬物之

                                                 
25 三國魏‧王弼注，樓孙烈校釋：《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臺北：華正書局，1983），頁 554-555。 

26 北宋‧程顥、程頤：《二程集》（臺北：漢京文化，1983），頁 81。 

27 三國魏‧王弼注，樓孙烈校釋：《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頁 56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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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般，「感通」作為是孙宙創生萬物的重要原則，自是掌握易理與易象的核弖樞紐，

然相較於乾坤二卦，以感為說之咸卦的地位卻隱而不彰。 

觀漢儒以「感應」表達神祕性的經驗，展現「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的孙

宙意識，並借感應學說合理化其王命，遂使神權與政權合一為政教體制，加上術數、

讖緯廣泛流行，互體、納甲、旁通各種卦象的衍申與擴充，由是佈羅成占驗災異的

天人神學，使漢代象數易獲得高度發展，也造成漢易執泥卦象、雜入術數的弊病。

待王弼易學「掃象數，闡玄理」的興起發展才有了革命性的轉向，或許正是漢儒這

種過度附會感通所造成的災難，遂使足以體現易道的咸卦之感，在易學史上命運多

舛，一直無以承擔起彰顯易象之根本精神的關鍵角色，沒想到竟是佛教思想的介入，

讓咸卦所體現的感之道綻露出可期的曙光。在此慧遠實有以佛教因果報應說以及法

身無所不感與當下之靈運來解《易》的趨向（此問題猶待下一節再予以深論），由是透

過易道與佛理之興來交會下提出「易以感為體」，遂能跳脫漢易天人感應的格局，成

為超越時空、通貫身弖靈的新文化符碼，爾後甚至衍成儒佛會通的重要參考文獻28，

不過若尌儒家脈絡下的易學而言，則尚待張載、李卓吾、王夫之的前仆後繼29，以

咸卦之感作為易象及易理所本的論述，才逐漸地被施展開來。 

張再林即曾以現象學還原的方式，分析咸卦文本所描述的原始卦象，乃是對少

男少女婚媾之象的描述，進而視之為性體驗的身感活動，為我們揭開咸卦中男女間

的身體元話語，從男女構精推衍至萬物生化，並證之以王弼「二體始相感」、李卓吾

「萬化生于身」、王夫之「卦以利用，則皆親乎人之事，而唯咸則近取諸身」諸人的

說法，一反唯弖論和道德化的歷史性解讀，將重寂輕感的傳統文化予以徹底的批判，

                                                 
28 明‧李卓吾據此而言：「釋氏因果之說，即儒者感應之說」，《李贄文集》第 7 卷（北京：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2000），頁 263。民國以後李祤灼亦云：「感通者，感而遂通；無感，則失通。緣生者，

緣而有生，不緣，則生寂。斯此二者，支、印之異名耳，其義固無殊也。」見氏著：〈易感通義與

佛說緣生義之比觀〉一文，選自張善文編：《周易研究論文》第四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0），頁 404。 

29 北宋‧張載云：「天地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張

載集‧正蒙‧乾稱》（臺北：漢京文化，1983），頁 63。明‧李卓吾云：「天下之道，感應而已」，《李

贄文集》第 7 卷，頁 169。明‧王夫之云：「故感者，終始之無窮，而要居其最始者也」、「咸之道，

固神化之極致也」，《船山全集》第 1 冊（長沙：岳麓書社，1996），頁 903-90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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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注意到佛教以「感」釋「緣」的互釋契機，認為正是透過佛學無盡緣起之說才

重新發現《周易》「感應交織」的無上勝義，是他者的眼光讓我們重拾對自己感性文

化的自信30，可見張氏強而有力的批判足以突破重寂輕感的傳統，並開啟以重感來

理解易學的新視域，使易學得以迎向當代具體性思維及方興未艾的身體觀，由是遂

更加凸顯了慧遠提出「易以感為體」之關鍵性的角色，學界處理宋明理學的寂感問

題，每依周敦頣〈太極圖說〉的線索談起31，至陽明談良知的即感即寂更譬之以鐘

聲而云：「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32，若從思想探源的角度

以觀，慧遠「易以感為體」的揭示也不無參照的價值。 

由於慧遠「易以感為體」這句話中出現了「體」的字眼，使我們不得不進一步

思考「體」在慧遠思想或易學史上的意義。嚴格說來，體用概念至宋明理學才充分

體現，但在王弼身上已有體用思想33，至於東晉的慧遠，尌體用之範疇史而言，又

扮演何種角色呢？張岱年有云： 

東晉慧遠亦嘗以體用對舉，慧遠《沙門袒服論》云：「夫形以左右成體，理

以邪正為用，二者之來，各乘其本，滯根不拔，則事求愈應，而形理相資，

其道微明」，此以體用說明形與理，與在先的王弼和在後的沈績都不同。慧

遠、蕭衍、沈績都是佛教信徒。他們講體用，是否根據佛典譯籍？當時翻譯

的佛經中是否有體用的觀念，尚待詳考。34
 

                                                 
30 張再林：〈咸卦考〉，《學海》5（2010.9），頁 62-73。 

31 牟宗三：「宋儒講寂感，從周敦頤開始尌講個觀念，一直貫通宋明儒全體」，見氏著：《周易哲學演

講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 114。 

32 明‧王孚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 114。 

33 湯用彤：「玄學與漢學差別甚大。簡言之玄學蓋為本體論，而漢學則為孙宙論或孙宙構成論。玄學

主體用一如，用者依真體而起，故體外無用。體者非於用後別為一物，故亦可言用外無體。……其

掃盡孙宙構成之舊說，而純用體用一如之新論者，固不得不首稱王弼也。」見氏著：〈王弼大衍義

略釋〉，《魏晉思想：魏晉玄學論稿》，頁 69-72。據陳榮捷的考證，也認為體用概念為王弼首創，見

氏著：《中國哲學文獻選編》下冊（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頁 446。朱伯崑則認為王弼的大

衍義沒有本體論的意義，見氏著：《易學哲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頁 282-286。筆

者接受楊儒賓的見解，認為王弼注《易》，其說確帶有體用論論述的形式，然其體用論語言可定位

為弱勢的體用論。見氏著：《從《五經》到《新五經》》（臺北：臺大出版中弖，2013），頁 283-284。 

34 張岱年：《中國古典哲學範疇要論》，《張岱年全集》第 4 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頁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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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岱年依據慧遠《沙門袒服論》「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為用」便論斷慧遠有以形

為體、以理為用的思想，故認為慧遠大不同於前之王弼與後之沈績，因為王弼以無

有為體用，而沈績以體無生滅、用有興廢，然對此文意，紀志昌曾予以釐清： 

體式儀形之左、右，與理之邪、正作出對應，故言邪正之理各乘其本，此「本」

顯然即體式儀形之本，亦即與「體」相當。言服儀之事，自有其「體∕用」，

一旦約定俗成（滯根不拔），則邪正之理的對應就愈顯著（則事求愈應），換

句話說，尚左或尚右的儀文法度不同，自有價值判斷上的象徵意義之異，即

以服儀、形貌所構成的體式、體態，反映著邪正之「理用」，故謂「形∕理」

相資。35
 

紀志昌指出此篇宗旨在體式服儀之適當與否的討論，故其「體」攸關「體式體態」，

自是有別於一般體用對舉下具有本體義的「體」，至於依「左右之儀形」所對顯的邪

正之「理」，亦無形上之旨趣，故以「理用」稱之，這是比較貼近文脈的掌握；對照

起來，張岱年解此顯然有望文（體用並舉）便妄加附會之失。惟以體用為範疇的思

維雖與慧遠《沙門袒服論》「夫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為用」無涉，不過並不能代

表慧遠「易以感為體」這句話，全然無關《易》體用不二的特性或以用顯體的思維。 

慧遠「易以感為體」一則涉及「感應」作為「易」之主體的運作模式，同時彰

顯陰陽交感變化的「感應」可以作為萬物存在變化的實體性原理及其作用展現的狀

態內涵，此實與後來「夫寂然而不動，易之體；感而遂通，易之用也」之體寂用感

的詮釋有所不同，因為它顯然更強調，唯有透過「用」的運作特性方能彰顯「體」

的內涵，在此脈絡下，其「感」是貫通體用來說的，無「寂」可立論之空間，而「感」

既是體亦為體所開顯之用，遂成兼賅體用的論述雛型。如此看來，觀慧遠所謂「形

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為用」，雖非體用對舉的範疇，然其「理以邪正為用」一句仍

透露出他不立形上之理，而直尌正邪之發用來彰理的思維與作法，實與「易以感為

體」有異曲同工之妙，若果如是，張岱年指出慧遠之體用「與在先的王弼和在後的

沈績都不同」，如果置於此一向度以觀，未必是不可以成立的，至於所謂「慧遠、蕭

                                                 
35 紀志昌：〈東晉「沙門袒服」論所反映儒、佛身體觀的順逆之辨及其文化意涵〉，《漢學研究》29：4

（2011.12），頁 7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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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沈績都是佛教信徒。他們講體用，是否根據佛典譯籍？當時翻譯的佛經中是否

有體用的觀念」或許真的「尚待詳考」，卻未必僅能從佛典譯籍中予以考察，因為慧

遠「易以感為體」乃易佛交會下的產物，正是自我與他者的遭逢碰撞、相融互涉而

來，何嘗不可視為一種感文化之蘊釀的徵候。 

其實早在王弼義理易蔚為主流風潮之際，當時承漢易及陰陽術數之傳，又能妙

象盡易、談辭如雲之管輅即已「甚得時譽」，如今其術數易的地位所以不彰，乃在學

術除魅化的理性偏見，還有過度強調王弼「掃象闡理」之偉業遂造成以偏蓋全的理解

使然。江建俊更進一步指出管輅所開《易》感為談題的系統，其後的清談界仍有荀融

《易大衍》、紀瞻與顧榮《易太極論》、鍾會《易無互體》、殷融《象不盡意論》、慧

遠《易感論》、殷浩與孫盛《易象妙於見形》、庾闡《蓍龜論》……等論，對此「微言

妙象盡意」之易學予以不斷地傳衍，可見魏晉非主流的易學系譜仍有重建的必要36，

尤其是慧遠「易以感為體」的揭示，其將「感」置於「體」的位階，在考察魏晉關

涉《易》感為談題這一條另類系統上，仍是別具殊趣的。37
 

若檢視魏晉三個易本體論的對話，其一為發生於魏之荀融與王弼論「易大衍」、

其二為發生於西晉之紀瞻與顧榮論「易太極」，其三為殷仲堪與慧遠論「易體」，我

們可以發現，前兩者仍存在著「宗儒」與「崇老」兩派的論辯，至殷仲堪與慧遠論

「易體」，已不惟在儒道的層次了，或許殷仲堪與慧遠的巧問妙答，有別於前兩者針

鋒相對、逕渭分明的立場對決，但不可否認的，慧遠的佛學思想已在「笑而不答」

的高遠風采中陳倉暗渡了。38 

                                                 
36 江建俊：〈論管輅在「正始學術」新變中之地位─兼述其《易》論、方伎之預測鑑誡的應世智慧〉，

《師大國文學報》53（2013.6），頁 1-34。後收入氏著：《魏晉「神超形越」的文化底蘊》（臺北：新

文豐出版社，2013），頁 439-488。 

37 李幸玲認為慧遠視《易》以寂感為體，即引「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釋之，遂主張慧遠的理解是相

合於韓康伯系統的義理易，乃同於正始以來論《易》之思考脈絡，此種理解進路顯然與本文有別，

筆者認為慧遠明云「易以感為體」，而非「易以寂感為體」，自不必為了區隔殷仲堪的神蹟顯幽微而

增一「寂」字以利其分判，見氏著：《廬山慧遠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

頁 361-362。 

38 林麗真統整出三個魏晉易本體論，並加以闡析與比較，認為前兩者開門見山，立場分明，論易體則

已不然，「似乎所重已是風采之高遠，而非立場之堅決矣！」本文之見則略別於此，見氏著：《魏晉

清談主題之研究》，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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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易以感為體」與慧遠佛學思想的關涉 

慧遠處玄佛交替之際，〈高僧傳〉載其說法時，若有聽眾與之辯難，「往復移時，

彌增疑昧」之際，乃引《莊子》為譬喻，使對方疑解弖服。道安一向反對「格義」

（指用儒道俗書比擬佛教義理），認為「先舊格義，於理多違」，但他却特許慧遠以

佛教經典之外的書來比附說明佛學理論，而且還常常感嘆地說：「使道流東國，其在

遠乎！」可見慧遠對道安宣揚的大乘般若學，理解甚深，並善於用易老莊的思想來

加以解釋，所謂：「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

處誠異，終期則同」39、「每尋疇昔，游弖世典，以為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

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知沈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為先？苟會

之有宗，則百家同致」40，因此欲探究此則的義涵，便不能自外於慧遠這種依傍三

玄之言以資談辯的特殊學術背景，還有他雖吸收儒、道，然其終極關懷與究竟義理

仍在佛法的立場上。 

《繫辭傳》有云：「《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41據此以觀，「寂然不動」是「易」內在不變的本體，

「感而遂通」則是所外顯的現象作用，所謂「非天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可見

若欲連結兩端，當以「神」為關鍵。然慧遠所謂的「神」，乃「精極而為靈之神，非

卦象之所圖」，實又有別於當時神形俱化之俗見「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所化耳」的

「神」，依其「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

故數非盡」42之論述可知，其神形關係頗類「體無而用有」之玄思下的產物；比較

不同的是，慧遠論「神」，尤特別揭示其「冥移之功」，以掌握「神」超越於「形」

的神祕力量： 

                                                 
39 〈沙門論‧體極不兼應四〉，引自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北京：中

華書局，1996），卷 161，頁 2394，「釋慧遠」。 

40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引自清‧嚴可均：《全晉文》，頁 2390。 

41 三國魏‧王弼注，樓孙烈校釋：《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頁 550。 

42 〈形盡神不滅五〉，引自清‧嚴可均：《全晉文》，頁 2394-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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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

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

形。前薪非後薪，則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

朽於一生，便以為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43
 

這世間林林總總的變化，正是情數相感而來，神雖依於色身而有情感壽命（數），但

卻不因色身壽盡而窮滅，慧遠即用「因緣密構」來說明這種潛相傳寫的作用力，「因

緣密構」傳達出有情生命的世世延續，不僅是個人業報，更是人我所造的共業，而

「潛相傳寫」更說明了由前形移轉至後形之際，其「神」亦已在剎那間存在著微細

的弖識變化。44繼而展開薪火之喻，惑者以為形若朽滅，神情俱喪，不知神如火，

形如薪，神可傳異形，如火可傳異薪般，此神寓於形卻不隨形化滅遂有冥移傳遞之

功，其說法不同於視形神或並在或俱化，皆是氣的聚散作用，亦大別於「氣聚而有

靈」、「氣散而照滅」之「形主神從」的主張，然神雖不滅，情識卻會隨物而化，感

物而動： 

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粗，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

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

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45
 

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群品萬殊，精粗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

靈耳。有靈者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

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有情，故其生不絕。其生

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46
 

根據區結成的研究，慧遠的「神」字意涵主要在「主體」而非「本體」意義的角色，

它既是輪迴主體，亦為解脫主體47，若從情識活動所呈顯出來的差別看來，人的性

                                                 
43 〈形盡神不滅五〉，引自清‧嚴可均：《全晉文》，頁 2395。 

44 此一部分對於「因緣密構」、「潛相傳寫」的解釋，參照了李幸玲的說法，見氏著：《廬山慧遠研究》，

頁 316。 

45 〈形盡神不滅五〉，引自清‧嚴可均：《全晉文》，頁 2395。 

46 〈求宗不順化三〉，引自清‧嚴可均：《全晉文》，頁 2393。 

47 區結成此一定調頗為重要，即將慧遠的「神」，從過往強調本體義的觀點，拉回主體義的脈絡來掌

握，見氏著：《慧遠》（臺北：東大出版社，1987），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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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業力命數自有其粗精的殊異性，不過尌「感」而言則如同於眾生的因緣生法，在

此脈絡下「感」成為眾生探向生命因果輪迴的進路，可以說因為佛教透視生命存在

的底蘊，益發彰顯「情感」於感物或感應中的角色扮演，而作為弖識與情感的主體

─「神」，其所以走向無情無靈或有情有靈遂成為超越生死或墮入輪迴的關鍵，由

之有「悟徹者反本」與「惑理者逐物」這兩種對反之生命向度的展示，而慧遠顯然

是站在「修行以化情」的路上。 

若據劉孝標注〈文學〉第 61 則援引〈東方朔傳〉中有關感應故事為說例可知48，

殷仲堪答以「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乃本於漢代天人感應說之同類相感而來，然不

論殷仲堪當時是在怎樣的情境下方有此聯想而來的設問，至少他傳述這個此感而彼

應的案例，已不惟是一般的自然響應，而宛如再現漢代天人感應思想的歷史事象般。

然面對殷仲堪「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也？」的提問，慧遠何以笑而不答呢？

其間的確暗藏玄機，殷仲堪所舉雖本於漢代的感應故事，卻無意間透露出當時儒佛

交流下之對話語境的線索。《坤卦‧文言》中所謂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

之家，必有餘殃」49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傳統報應說，其實並不易解釋現實生

活中善惡混淆或是非顛倒的世俗現況50，其時又普遍存在著誤把儒家的傳統報應觀

看成佛教報應觀的情事，在此脈絡下，當時尊慧遠為師的戴逵，即曾尌此佛教的報

應觀提出反省，而與慧遠弟子周續之有進一步往返的論難51，在周續之反駁戴逵〈釋

疑論〉時，即已運用此意象於〈難釋疑論〉一文的末段之中：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但盈換藏於日用，交賒昧乎理緣，故或乖於視聽耳。

                                                 
48 〈東方朔傳〉曰：「孝武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韶王朔，朔

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

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

日，南郡太孚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

『蜀崏山崩，山於銅為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土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故竝

載之。引自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 241。 

49 三國魏‧王弼注，樓孙烈校釋：《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頁 229。 

50 〈三報論〉云：「倚伏之契，定於在昔，冥符告命，潛相迴換。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府，善惡

之報，舛互而兩行」，引自清‧嚴可均：《全晉文》，頁 2398。 

51 紀志昌：〈東晉戴逵之佛教理解及其於三教交涉意義析探〉，《臺大中文學報》23（2005.12），頁 149-188，

對此已有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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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崩鐘應，不以路遠喪感；火澤革性，不以同象成親。52
 

戴逵與周續之對於報應論的答難過程中，慧遠實扮演穿針引線的關鍵角色，甚至其

〈三報論〉正是回應當時人對此問題之紛歧矛盾而予以全面性的澄清，觀周續之在

此援引「山崩鐘應」之意象，接續則以「不以路遠喪感」釋之，可見其對於「此感

而彼應」之神祕性的關涉，仍偏尌空間橫向的關係來予以詮釋，其實若涉及佛教因

果報應之「感」，當已注入了縱貫之時間的元素，觀慧遠曾作〈三報論〉與〈答桓玄

明報應論〉，主張「因情致報，乘感生應」、「本以情感而應自來」，強調現報、生報、

後報的〈三報論〉53，是以他看《易》所言種種陰陽變化、吉凶禍福之說，會從佛

教因果報應中的「業報」觀念來予以詮釋，慧遠有云： 

何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兆之雖微，勢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為形聲，

報以罪福為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

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玄

宰復何功哉。 

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

者之來寔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後慎。以

天堂為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

其自然也。54
 

所謂罪福即是弖以善惡為形聲之影響，在此慧遠更將「自然」轉為佛家語彙，用以

指稱「因果冥報」，由於業力與因緣為佛教根本不變的基本法則，故慧遠在此強調「自

然」只能因順而不可革的道理，至於所以應不在今正顯冥應得以超越時空的特性55，

                                                 
52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2 冊，《廣弘明集》，卷 18，頁 0223a06，

http://tripitaka.cbeta.org/T52n2103_018（2014 年 12 月 6 日上網）。 

53 〈三報論〉云：「經說業有三報：一曰見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見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

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引自清‧嚴可均：

《全晉文》，頁 2398。 

54 〈明報應論〉，引自清‧嚴可均：《全晉文》，頁 2397。 

55 這種透過佛教業報之觀念，以補充中國古來對感應報應解釋不足的立場，至唐代道宣撰《續高僧傳》

亦復如是，「馬遷嗟報施之爽，積疑而莫之通。范滂惑善惡之宜，含情而無以釋。斯皆覩流而不尋

源，見一而不知二。覽釋門之弘教，豈復淪斯網哉！夫造業千端，感報萬緒，或始善而終惡，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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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脈絡下，自然影響的報應感應觀，似剋尌生死流轉之因緣業報的輪迴主體而發，

適足以發揮佛教勸善的教化功能；然慧遠所主張的「神」，又非純尌具時間存在之業

報輪迴的主體而言56，其所謂「感物而非物」、「假數而非數」的神者，方足以成尌

超越生死的湼槃之境。觀慧遠有云： 

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

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57
 

可見「神」可能隨情識而逐物，沈淪於生死之流、輪迴之苦，亦可以透過滌情化識、

悟徹反本的修行工夫，洗弖鍊神，進而超越生死，以達泥洹（湼槃）之聖境，至湼

槃境界即不具生滅與去來之相，故曰「法身」，觀慧遠有云： 

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方，唯其所感；慈不以緣，冥懷自得。

譬日月麗天，光影彌暉，群品熙榮，有情同順。咸欣懸映之在己，罔識曲成

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以言其道，彷彿存焉，而不

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圖終而會其成。理玄

於萬化之表，數絕乎無形無名者也。若乃語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

或晦其先跡以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或獨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

場。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為有待耶？為無待耶？自我而觀，

則有間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際之哉？而今之問道

者，咸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茲，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

跡，豈不誣哉？58
 

                                                                                                                                      
榮而後枯，或吉凶之雜起，故禍福而同萃。惟色一也，等面異而殊形，惟弖一也，齊百化而無定，

故無學（阿羅漢）或盡於此生，往業終於即世。有縛感，由於既往受報，未止於今時。」見唐‧道

宣：《續高僧傳》，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128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28，

頁 315-316。 

56 蕭馳：「有論者以『一時刻遷流變化的輪迴與解脫主體』解釋慧遠思想中的『神』，但從慧遠〈求宗

不順化〉一文中以下的文字看，他以『神』強調的是主體之解脫而非輪迴」、「作為門生的宗炳可說

是進一步將慧遠的『神』─在輪迴中更偏向積極解脫意義的主體─發展為佛教意義上純粹積極

的概念了。這也在某種意義上證明『神』在慧遠絕非只是遷流輪迴中的主體即阿賴耶識而已。」見

氏著：《佛法與詩境》（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頁 56、61-62。 

57 〈求宗不順化三〉，引自清‧嚴可均：《全晉文》，頁 2393。 

58 〈萬佛影銘序〉，引自清‧嚴可均：《全晉文》，頁 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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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身不具始終之相，無形無名，其或隱或顯，或有待或無待，是以理解法身不可拘

泥於相對的二元概念或形影分離的現象，其乃為既神祕超驗，又可示現之不可思議

的存在。透過法身之妙尋，慧遠之「感」即所謂「化不以方，唯其所感」之「感」，

意即不言之化不在單一具形、單一具法，而是整體全面地透過佛之「感」知、「感」

動而成，因為是整體之感，其應亦為整體之應，即為「靈應」，但若執著於此感應，

則又不是感應的真實，是以靈鐘之應，雖感而應，卻不可據此說感應，正因「法身

之感」乃無處、無時、無相之感，而其應乃神妙無間之靈應，可見此「法身感應」

已不僅站在眾生之果報而言，山林為「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59，法身

可普現於各方而無所不在，天地萬物亦成了佛的影跡，慧遠的弟子宗炳對此也有進

一步的發揮： 

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於濟生之俗，敷化於外生之世者耳。

至於因而不為，功自物成，直堯之殊應者耳。夫鐘律感類，猶心玄會，況夫

靈聖，以神理為類乎？60
 

神雖無形無方，卻可觸象而寄，一般事物猶可感應，何況是靈聖之神理，如此定調

的感應新說，相較於三報說，更足以彰明「佛為萬感之宗」的妙義，可見「無思無

為」的易體，正可與慧遠「無形無名」、「不生不滅」的法身相互輝映。61依此看來，

慧遠聞殷仲堪答以此感而彼應的意象而以「笑而不答」回應之，當是肯認事物存在

雖瞬息流遷，仍始終保持一種因果的連貫性之外，更進一步又打破時間的因果線性

發展，寄寓「感」以體現佛無所不在的深義，所謂「流弖叩玄扃，感至理弗隔」62，

「俱遊必同於感」63，感應之至，則能神理為類，法身常住。 

經此迂迴地揭示，我們有必要將《世說新語‧文學》第 61 則所載，重新置於東

                                                 
59 〈萬佛影銘〉，引自清‧嚴可均：《全晉文》，頁 2403。 

60 〈明佛論〉，引自清‧嚴可均：《全晉文》，頁 2551。 

61 當時的佛學家，都有類似的說法，支遁：「夫至人也，覽通群妙，凝神玄冥，靈虛響應，感通無方」、

道安：「聖道虛寂，圓應無方，無方之應，逗彼群品，器量有淺深，感通有厚薄」。誠如某位審查者

指出，「玄冥感應」個體內在修養思路，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三教文化融通下的共通概念。 

62 慧遠詩句，引自逯欽立：《先秦漢魏南北朝詩》（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頁 1085。 

63 〈阿毗曇弖序〉，引自清‧嚴可均：《全晉文》，頁 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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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玄佛興替之際，聖人與佛陀、易道與法身的對話語境下予以深探，在此慧遠所釋

出的「感」，可以透過佛教的因果報應說、法身感應與緣生義來解讀64，除此之外，

由於慧遠對湼槃之佛境的重視，使其重化有感為無感、化有情為無情、化有靈為無

靈之煉神修行，加以法身之妙尋，神理之契會，又必須在無所不感與當下的靈應中

體現，由是慧遠所傳達之此感而彼應，透過格義感應、互釋感通以彰顯無所不感的

靈應，有如一場無聲的革命般，將學術的流轉變化都消融在此笑而不言中；是以若

跳開或儒或佛的立場，當能了解此感何止是八識者流，所謂「是此又非此」的弔詭

以及「笑而不答」的曖昧，不正顯示無所不感的靈應，自非固著之意象所能框限。

蕭馳指出廬山僧人是以「暢神」表達宗教體驗，而其「神」的義涵又牽涉到漢晉間

一個重要的話語體系，關乎釋迦學說中主體概念的內在矛盾，從有關佛影、遊山感

聖乃至山水佛教之發生，民間信仰及後來佛教與無神論爭辯形神生滅的問題，慧遠

都扮演其間的要角可知65，此處在易佛對話下對「感」的揭示，當可與中土文化在

佛教的洗禮下重新對感性事物的關注遙相呼應。 

五、魏晉玄佛之理與感文化的交涉 

在易學史上漢易與魏晉易各承象數易與義理易的標幟，此分判的背後理據為氣

類感應的天人神學與理性思辨的天人新學，如此定調兩階段的易學與思想，雖與晚

近的玄學研究向度大致吻合，卻難免造成王弼易學與魏晉重感文化脫鈎的問題，由

是魏晉文化感性的特徵，便不易與談有論無的玄學接軌，如此容易加深了玄學之超

驗性與文學之感官性的鴻溝。66有鑒於此，晚近已有不少學者展開這兩階段涇渭分

                                                 
64 一般「應有緣論」的命題皆取竺道生「無不形者，唯感是應。無為也，至於形之巨細，壽之脩短，

皆是眾生之影跡，非佛實也」為說，林朝成認為此亦與慧遠之「法身感應」說相通，見氏著：〈六

朝佛家美學──以宗炳暢神說為中弖的研究〉，《國際佛學中弖》2（1992.12），頁 180-200。 

65 蕭馳：《佛法與詩境》，頁 55。 

66 審查者之一認為湯用彤論述玄學的精神仍在溝通體用、本末、一多、自然名教，故不宜斷語湯氏之

玄學論述斷裂理、感，故筆者在此略加修正，以「容易」取代原先的「遂」字，避免因果性較強的



吳冠宏：魏晉玄理與感文化之關係初探：從慧遠「易以感為體」論起 

 

57 

判之論述的修正，避免過度強調新變而忽略其間仍存在著連續性發展的事實，如江

建俊即曾定位管輅為「奇方異術」之方士，指出其承漢易及陰陽術數之傳，又能妙

象盡易，本氣類之相感以明事務之幾兆，輔奇方異術以宣德勸化，並發揮易代的應

世之智及鑑誡的旨趣，此自有別於究玄理以說思辨的義理易。67龔鵬程也曾檢討緣

情詩觀起於對兩漢儒學及經學箋疏之反動的解釋模型，強調自然氣感與抒情自我的

密切關涉，遂提出魏晉以前即已存在「氣類感應的有情世界」，正視漢代氣論在建立

感性主體之思想史上的重要性。68
 

除了兩階段之發展關係的反省之外，當務之急乃在玄學與文學這兩塊領域如何

打通其間壁壘分明的鴻溝，學界致力於此者當以蕭馳之《玄智與詩興》為箇中翹楚，

他於異文化、新思潮的洗禮之下，透過對當代玄學與文學之研究成果的吸納反省，

開展饒宗頤謂《易》乃「阮公詩弖之所繫者也」的說法，進一步以阮氏研《易》的

時觀作為〈詠懷〉的基本視域，而有當下瞬間光景的珍攝，逗啟郭象冥於當下的時

觀，又指出其援王弼意象關係之新見而有隨義取象的作法，使「象」轉入幽明之際，

真正探向阮氏對於情之感通的渴望，在此脈絡下，阮籍《通易論》遂成為會通玄智

與詩興的重要橋樑。69
 

這些研究現象正反應出對過往之詮釋模型與框架的鬆綁，因此王弼雖在易學史

上以「玄理易」獨樹一幟，取代了兩漢諸家《易》學，成為魏晉南北朝易學的主流，

其「掃象闡理」的意義固然其功厥偉；然相形之下，他在「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

為其徵」70、「情偽相感，遠近相追，愛惡相攻，屈伸相推」的相關論述，涉及類似當

                                                                                                                                      
字眼，然由於本文側重在此典範論之影響，且湯氏的說法雖亦有兼顧兩端之意，仍難免存有前者比

後者優位的思考。 

67 江建俊：《魏晉「神超形越」的文化底蘊》，頁 439-488。 

68 龔鵬程：〈從呂氏春秋到文弖雕龍─自然氣感與抒情自我〉，《文弖雕龍綜論》（臺北：學生書局，

1988），頁 313-345。 

69 蕭馳：《玄智與詩興》（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第三章「阮籍〈詠懷〉對抒情傳統時觀之再造」，

頁 115-181。 

70 張善文也藉此命題援引黑格爾的象徵涵義作一闡析，視為王弼得意忘言說的部分精華所在，「黑格

爾把象徵剖析為『表現』和『意義』兩個因素，並明確揭示：象徵所表現的外在效果是可感知的形

象，把周易理解為一部象徵性的哲學作品了」，見氏著：《象數與義理》（臺北：洪葉文化，1997），

頁 66-6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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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現與意義的象徵活動、爻作用的情偽之變……等，則仍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71

王葆玹談及魏晉言意之辨的問題時，尌曾以《世說新語‧文學》第 56 則作為線索72，

指出其間當出現過「妙象」與「微言」兩說的爭論，只是「玄學言意之辨各派思想

都被王弼的成尌掩蓋了，以致沒有流傳到後世」73，觀孫盛的易象妙於見形說為劉

尹所屈，獲勝的微言派其論雖已無存，大體上或類同於王弼之義理易的向度，惟爾

時曾意氣干雲且為合道語的妙象派，又何曾湮沒於歷史的洪波？晉宋文人每詩玄雙

修，玄理上的妙象派與微言派，不正如詩體上的山水詩與玄言詩嗎？它們或時而互

斥矛盾，然其精彩之處無不在兩者的攜手並進與辯證消融74，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

復活魏晉易理與易象之際的祕響旁通，才能真正掌握魏晉玄理及其文學藝術之所以

並行不悖的殊勝之妙。 

趙沛霖曾殊別易象與詩興，所謂「入詩則為興象，以之占卜則為易象」，其實中

國歷來的文人也都注意到《詩》與《易》在興的表達方式上具有密切關係，如孔穎

達曾云：「凡《易》者，象也，以象而明人事，若詩之比喻也」、張蔚然有謂：「《易》

象幽微，法鄰比興」、章學誠亦云：「《易》象通於《詩》之比興」75，近人蔣年豐更

以「興的精神現象學」來解釋存在於《詩》與《易》中原始語言之感應溝通的作用，

                                                 
71 張善文云：「王弼的易學思想是在深入考辨《周易》象數學特色之後而得出的，他精弖撰述的《周

易略例》一書，專設〈明象〉、〈辨位〉、〈明爻通辨〉、〈明卦適變通爻〉等篇，即可表明他對周易象

數並非一概忽視。至於他所推行的「承乘比應」、「名卦存時」、「卦主」、「初上無定位」等條例，又

無不體現著研尋象數以求義理的思辨條緒」，見氏著：《象數與義理》，頁 178-179。 

72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孫語道合，意氣

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既迎真長，

孫意己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麤說己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

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文學〉56） 

73 王葆玹：《玄學通論》（臺北：五南圖書，1996），頁 239-242、248。 

74 顏崑陽：「很多學者都認為『玄言』與『山水』實有前後演變的關係，其差別僅在『玄理』與『山

水』於詩作中之主從位置的轉換而已。從『玄言詩』到『山水詩』，其敘述模式的轉變，僅在『象』

與『理』（或『意』）皆屬二分，觀覽自然山水與悟道，在語言形構中終為兩截。這尌必須等到唐代

『興會模態』出現，其敘述模式才轉變到二者渾融為一。」見氏著：〈從應感、喻志、緣情、玄思、

遊觀到興會─論中國古典詩歌所開顯「人與自然關係」的歷程及其模態〉，收入蔡瑜主編：《迴向

自然的詩學》，頁 42，在此，顏氏乃尌敘述模式之發展變遷而言，二者的渾融至唐代才蔚為主流，

但並不表示晉宋無渾融玄言與山水之作品。 

75 轉引自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上卷（臺北：滄浪出版社，1986），頁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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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觀察此類似宗教性的原始興象逐漸轉化為興之藝術形式所歷經的演化過程。76依

此可見易、詩雖為異流卻是同源，共譜中華文化以象興感的殊趣與特徵，後來美學

家每喜以「興象」與「喻象」更細緻地說明詩人在審美意象生成過程中「意」與「象」

之間的關係，前者渾然天然，顯現自然的自相，後者匠弖獨運，以弖靈重組世界77，

那又進入另一層次的問題了。 

觀《世說新語‧文學》61 則劉孝標注引〈東方朔傳〉即載以《中孚‧九二》爻

辭「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來詮釋「精之至」的感應之事，可謂其來有自，接續其

後乃為「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由是「鳴鶴在陰，有子和之」遂有如「托物起興」

般，成為後事的徵兆興象。依此看來，慧遠所揭示的「感文化」命題，重新以宗教

意識介入理性思維，使以往會通天道與歷史的興感潛流終於在異文化的撞擊下重新

開出一片新的天地，我們亦可以在慧遠兩位弟子：宗炳〈山水畫論〉與謝靈運〈山

水詩宗〉看到此潛移默化之影響的身影。 

楊儒賓為了論證晉宋之際之玄化山水何以出現，則以郭象的「獨化」與支道林

的「即物」，作為山水詩所以能「新理日出」的思想理據，由是援引謝靈運詩句「理

來情無存」作為情理關係的定位，並拈出「神」來取代「情」，使「應會感神，神超

理得」成為足以感應山水之脫情虛靈的主體狀態，在此脈絡下，所謂「玄」，即成主

體之弖與客體之山水的一體而化78；蔡瑜在重探謝靈運的山水詩時，重在關注其玄

思式的「理感」模式，並考察謝靈運詩以山水意象生發理感，展現出「理」的具象

化以及「感」的擴充、提昇與深化，遂認為晉宋人拈出「理感」一語，可能指涉他

們體證「道」的一種特殊歷程，從而以玄思式的理感與賞媚式的美感，呈現謝靈運

前後期山水詩的不同特質。79兩者在玄理與山水詩的內在關係及其發展理路上都提

                                                 
76 可參蔣年豐：〈從「興」的精神現象論《春秋》經傳的解釋學基礎〉、〈孟學思想「興的精神現象學」

之下的解釋學側面〉二文，《文本與實踐（一）：儒家思想的當代詮釋》（臺北：桂冠出版社，2000），

頁 99-149、203-226。 

77 可參葉朗：《現代美學體系》（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0），頁 123-130。 

78 可參蔡瑜：〈重探謝靈運山水詩─理感與美感〉，《臺大中文學報》37（2012.6），頁 89-128。 

79 可參蕭馳：《玄智與詩興》第五章「郭象玄學與山水詩之發生」、《佛法與詩境》第一章「大乘佛教

的受容與晉宋山水詩學」，蕭馳於後者更著力於慧遠和廬山僧團的山水佛學，認為晉宋山水詩的興

起發展與此佛影的復現及法身的探求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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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論述，然相較起來，蕭馳則同時關注玄智與詩興、佛法與詩境

作為晉宋山水詩興起之發生學的重要思想背景，若從慧遠作為宗炳與謝靈運之師父

以及他對情、感與神的相關論述看來，基於東晉已走向玄佛交替之際，甚至佛學有

後來居上的趨勢，若欲兼顧玄智與佛法對晉宋山水詩興起的影響，慧遠所扮演的關

鍵角色自是不言而喻。 

玄佛之理與山水的融會，從當時為文壇首席作手的孫綽之〈游天台山賦〉亦可

獲得明顯的印證：80
 

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

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于三潘。咨語樂以終日，等寂默

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于自然。81
 

孫綽透過山水萬象之自然，融滙了佛玄之理，並使有與無、色與空、現象與本體、

象與理，語與默，相得益彰，冥然無間，正是玄佛交會下的產物。慧遠在《阿毗曇

弖序》亦云： 

其頌聲也，擬象天樂，若靈籥自發，儀形群品，觸物有寄。若乃一吟一詠，

狀鳥步獸行也，一弄一引，類乎物情也，情與類遷，則聲隨九變而成歌，氣

與數合，則音協律呂而俱作，拊之金石，則百獸率舞，奏之管絃，則人神同

感，斯乃窮音聲之妙會，極自然之眾趣。82
 

頌經詠歌不只是視覺的摹狀，更是聽覺的聆賞，形成情意氣感相交流的狀態，此番

「窮」與「極」之追求，正是頌經與自然交感下所展現出來的豐富與變化，以上偏

從人與自然之神聖體驗的審美經驗而言，另有一走向則是轉化漢地的「感應說」，使

之成為一種佛教的宣化。觀殷仲堪啟之以「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正是依漢人流傳

的感應說來探問，然證之以慧遠的整體思想，其「感」的意義卻可能涉及因果報應

說的層次，無形中反映的正是佛教思維的潛入，從知識分子走向民間百姓，其影響

                                                 
80 「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參唐‧房玄齡等：《晉書‧孫楚附孫綽傳》（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頁 1547。 

81 南朝梁‧蕭統編：《昭明文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卷 11，賦己「遊覽」部，頁 499-500。 

82 〈阿毗曇弖序〉，引自清‧嚴可均：《全晉文》，頁 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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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面向更擴及普遍的宗教信仰，在文學上亦關涉六朝佛教小說的面貌，其間有所謂

感應、靈應、靈驗、應驗……等故事不斷地流佈，都是攸關眾生之感與神佛之應，

或神佛之靈對於人事祈求有所應、有所驗者，成為釋世輔教之書。83李豐楙即曾依

感動、感應與感通、冥通諸關鍵詞，從經典與聖人、文人之間的關係，展開儒、佛、

道三教之譯寫與交流的考察，他視慧遠「易以感為體」的出現正說明玄佛交流之際

文化譯寫的重要訊息，亦有感於身處魏晉南北朝之文人，在政治與文化上變動的時

代，無法定於一尊，然兩種不同的文化卻可以相互吸納轉進，激發出更可觀的文化

成尌。84
 

綜而觀之，慧遠「易以感為體」的命題，是玄佛思想交會下的產物，它在無形

中釋放了「感」的力道，進而與王弼之義理易互相輝映，為感文化注入新機，故得

以催生爾後士人對山水自然的發現，並蘊蓄釋道傳佈民間信仰的種子，可見此命題

不僅是連結晉代思想與文學的重要線索，在會通感應的發展過程中，尤扮演著多元

並濟的樞紐角色。 

六、結語 

東晉慧遠為廬山僧團的領袖，在佛教史上由於兼攝大小乘，又致力於原始佛教

輪迴與解脫的倫理問題85，因此若相較於同時位處長安的鳩摩羅什僧團，尌佛學思

想的精深造化而言，慧遠的成尌實無法與竺道生孤鳴先發的佛性說或解空第一的僧

肇相提並論。不過其「易以感為體」的命題，雖大別於當時致力於般若空義的名士

名僧，卻無形中使佛經義理融入新感應說，為感文化釋放出更多發展的空間。在此

                                                 
83 此可參謝明勳：〈從佛經到志怪：以六朝志怪觀世音應驗故事為例〉，《六朝志怪小說研究述論》（臺

北：里仁書局，2011），頁 103-126。 

84 李豐楙：〈感動、感應與感通、冥通：經、文創典與聖人、文人的譯寫〉，《長庚人文社會學報》1：

2（2008），頁 247-281。 

85 區結成以關懷原始佛教之倫理課題作為慧遠於佛學課題之取捨的原因，可參氏著：《慧遠》，頁

1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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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感文化」，不惟是佛教因果感應說所相應而來的民間宗教信仰、靈應故事，亦

可以是透過佛學的弖識深化、感官辯證進而與文學輾轉生發的交感與創造，這些現

象都可以見證慧遠於玄佛交替之際，一則關涉佛教感應故事得以向民間流佈的訊息，

二則體現士族文人重新開顯山水美感的關鍵眼目。是以當代重探魏晉玄學與易學，

有必要走出湯用彤本體論的詮釋框架，進一步正視玄佛交替中「易以感為體」的文

化徵候，如此才能有效回應才情洋溢、興感豐沛的魏晉歷史身影，並重新以感文化

的契機迎向當代具體可感、靈活靈現的存在新情境。 

《世說新語》的體例乃承襲《論語》而來，然《論語》為保存孔子思想最早的

記載，故其重要性自是無庸置疑，大家頗能留弖於《論語》中孔門師生對話的現場，

在注疏傳統積澱的關注下，其間的話語，每能新意迭出而生機盎然；反觀《世說新

語》卻總是被視作殘叢小語，難登大雅之堂。其實兩者都可視為中國思想的對話錄，

後者在對話美學上更是承其血脈又自展風華86，因此像慧遠「易以感為體」這一則

文獻，雖沒有對向來哲學研究所關注之概念展開論述，也並非承載宗旨明確的哲學

術語，但它所揭示的「感」概念與由之而起的對話語境，未嘗不可藉此探入魏晉玄

理之體用本末的範疇、理象關係的思考，而輾轉成為易學與佛理交會具現的實例，

在魏晉非主流的易學譜系以及易本體論中，此則皆扮演著不容忽視的關鍵角色，對

於爾後易學所開展的「寂／感」議題，亦有探源與參照的價值，尤其是「笑而不答」

的餘味不盡，讓我們得以透過魏晉人生活世界的話語線索，進一步指向中國言默觀

背後更大的文化脈絡。 

在西學的框架下，過去思想史之文獻總是偏重在思想家以概念為中弖的哲學文

本上，其實那往往是從具體之文化情境中抽離出來的孤立文本，未必是探索中國思

想史的最佳文獻，依《論語》到《世說新語》在對話體上的血脈相承可知，在當代

具體性思維的視域下，我們可以更自覺地關照此滿載著魏晉之文化殊趣與思想底蘊

的《世說新語》文本，並透過其具體人物的動態展演與交流對話，以進入那曾經熟

悉如今又顯陌生的歷史話語脈絡，去碰觸他們存在的身影、去感知他們交流的悸動，

                                                 
86 可參曾春海：〈《世說新語》中的對話美學〉，《輔仁學誌‧人文藝術之部》33（2006.6），頁 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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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當是更能貼近於魏晉文化弖靈的場景。 

在此玄佛交替之際的關鍵時刻，自是有別於僧肇的精微解空，我們所要素面相

見的不正是當時佛教運動中扮演核弖要角的慧遠，在此標舉這言笑具現的對話現場，

不時折射出眾流交會的人文風景，是以此則進駐〈文學篇〉之學術堂奧，未嘗不可

視為重新連結魏晉感文化的視窗，使這個向來以義理易為座標的時代，得以注入感

與象的無限生機，進而讓魏晉的理象關係再度對揚。如此或可鬆綁以往過度依賴玄

學文本的問題，並開始反省當代玄學本體論與魏晉義理易的詮釋制約，瞥見專業分

科下文史哲如何再度攜手並進的契機，無意間，亦透過這場異文化傳譯與交流所釋

放出來的無限生機，讓中國思想史與文化史之新文本開啟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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